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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票據之到期日

茲提述中國綠島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、二零
二零年六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之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
關發行本金額最多為120,000,000港元之票據、補充契據以及第二份補充契據。除文
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，本公司已贖回本金額為12,000,000

港元之部分票據以及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（包括當日）之所有未償還利息
及應計行政費用。於同日，根據票據之條款及條件，本公司、富一、擔保人及投資
者亦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訂立第三份補充契據（「第三份補充契據」）。根
據第三份補充契據，票據之到期日由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三
月十五日（「延長到期日」）。本公司亦已承諾（其中包括）不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
十五日贖回本金額為8,000,000港元之另一部分票據。於贖回上述部分後，票據本金
額40,000,000港元，連同可能產生的任何利息及行政費用將在延長到期日或之前應
付予投資者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票據之所有其他主要條款及條件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綠島科技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
虞岳榮先生

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，即虞岳榮先生、潘伊莉女士及王小
兵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陳彥璁先生、阮連法先生及丘潔娟女士。


